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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办字[2018]7号
为应对空气重污染，保护学校师生身体健康，根据《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7年修订），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校北京校区和涿州校区。
二、预警分级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空气重污染预警分为4个级别，由轻到重依次为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
三、应急措施
（一）蓝色预警
尽量减少户外运动。
（二）黄色预警
减少户外运动。
（三）橙色预警
全校师生停止户外体育活动（包括室外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业余训练等户外活动）；停止校级体育考试和运动会，延期举行。
（四）红色预警
停止校内外组织的各项户外体育活动、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活动；根据路况调整两校区通勤班车；合理调整教学方式，灵活安排学习内容，指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
四、预警发布与解除
学校成立空气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政办公室。
领导小组办公室接收北京市教委空气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或涿州市政府大气污染治理办公室预警发布与解除指令后，报学校主要领导，并按照领导要求，通过校园网站等方式向各院（系、部）、各职能部门发布与解除预警信息，各院（系、部）和各职能部门要启动本部门预警响应预案。
五、工作职责
（一）空气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根据学校领导指示要求，结合有关规定，制定本校空气重污染总体应急预案。负责接收北京市教委和涿州市政府大气污染治理办公室预警发布、解除指令；负责组织发布、解除本校预警信息；负责向有关单位报送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二）学生工作部
负责制订学生管理工作的应急响应预案。负责根据预警指令停止学生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和其他户外活动；负责安排总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和学生干部通过网络、电话、即时通讯等途径与学生保持联系，指导学生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数字化资源开展自主学习。
（三）教务处
负责制定全校教学安排调整的应急响应预案。负责根据预警指令组织各教学院（系、部）调整教学安排、教师到课安排、教师授课方式和考试周考务安排；负责调整户外体育课程及活动；灵活安排学习内容。
（四）保卫处
负责制订全校安全保卫保障应急响应预案，根据预警指令强化校园安保工作，加强应急值班；协调地方公安交通部门和其他部门，确保师生交通和人身安全。
（五）团委
负责制订全校团学组织应急响应预案，根据预警指令调整团学组织和学生社团活动安排，配合学校其他部门做好学生管理工作，确保学生人身安全。
（六）后勤管理处
负责制订后勤保障相关应急预案；根据预警指令妥善安排餐饮、交通、医疗、物业等应急服务保障工作；负责及时了解高速路况信息，根据路况和教学需求，调整两校区通勤班车运行班次；开展空气重污染防护知识宣传，使全体师生掌握一定的防护知识与技能。
在学校未发布预警、但交通路况出现严重影响两校区正常通勤的情况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启动预警响应预案。
六、工作要求
（一）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高度重视空气重污染应急工作，从切实保护师生健康的实际出发，建立健全的工作制度，制定科学可行的应急预案。
（二）各部门要由一把手负总责，抓好落实；明确职责分工，保证任务到位，责任到位，各环节要专人负责，保证应急工作体系平稳有序运转。
（三）各部门确定一名应急预案联络员，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及时接收和报送信息，在每次预警发布与解除一小时内上报落实情况。
（四）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应在预警响应期间确保24小时通讯畅通，注意了解掌握有关情况并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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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空气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 刘向兵   校长
副组长： 李华东   副校长   
刘玉方   副校长
刘丽红   副校长
吴万雄   副校长
成  员： 姜  颖   党委常委、教务处处长
程  杉   党政办主任
许  涛   学生工作部部长
赵金荣   后勤管理处处长
李  明   保卫处处长
王利华   党政办副主任
附件2
学生管理应急响应预案
空气重污染条件下，学生工作部指导各院（系、部）加强学生活动管理，尤其是室外活动的管理，配合学校总体预案要求，确保学校教学、生活秩序平安、稳定。
一、高度重视环境意识教育，指导各院（系、部）配合学校总体应急预案
各院（系、部）要在空气重污染高发季节，关注天气变化，及时从公共信息渠道收集上级单位播发的空气污染预警，及时向学生通报，指导学生做好相关防护措施，依照空气污染预警级别，主动调整户外活动计划安排。
二、加强环境污染应急宣传，推动各层面配合学校实施总体预案
按照《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空气污染应急分级类别，学生活动组织情况要求如下：
（一）蓝色预警：尽量减少户外运动
户外活动应安排应做调整时间，或转入室内合适场所。如均不能满足，又必须举行的学生户外活动，连续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并限制活动参加人数。
（二）黄色预警：减少户外运动
户外活动应安排应做调整时间，或转入室内合适场所。如均不能满足，又必须举行的学生户外活动，连续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要限制活动参加人数，做好相应防护的措施。
（三）橙色预警
停止户外各类活动；停止校级运动会和室外考试项目。
（四）红色预警
停止校内外各项户外活动。
三、配合学校总体预案要求，做好重污染天气学生管理服务工作
各院（系、部）要配合学校指令，及时调整停止学生各项户外活动，配合学校职能部门开展针对学生的医疗防护、安全保障、知识宣传等工作，通过辅导员、班主任和学生干部有效快速途径，及时告知学生调课、自学等相关安排，主动向学生传播正面、积极、科学的空气重污染防护知识和信息，了解学生关于环境问题的思想波动和舆论趋势，做好空气重污染期间学生思想教育工作。


附件3
教学工作应急响应预案

根据《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相关要求，为保证极端天气条件下或交通堵塞以及班车故障等特殊情况下的正常教学秩序，制定本应急预案。
一、适用情况
本应急预案适用于因天气（雾霾、大雪、大雾、暴雨等）或交通堵塞及班车故障等原因可能导致的班车晚点、教师不能准时或无法到课等紧急情况。
二、应急措施
（一）教务处成立教学秩序应急小组。由主管院长任组长、教务处处长任副组长，小组成员包括教务处副处长、各院（系、部）负责人、教务处工作人员。根据学校预警指令或因交通等原因影响两校区正常教学秩序的实际情况，及时上报，启动应急预案。教务处负责两校区教学安排应急协调工作，及时调整教学安排、协调交通安排和考试周考务安排等，指导院（系、部）调整教师授课方式，并做好相关服务工作。教务处抓紧落实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以增强两校区间远程教学应急能力。
（二）各教学院（系、部）制定本部门教学应急预案，预案应包括组织和管理程序、课程进度和自学材料的审核安排落实、保证课堂自学效果措施等。教学院（系、部）主任（院长）为部门应急预案第一责任人。各教学院（系、部）教学应急预案须在教务处备案。
（三）凡在涿州校区有教学任务的教师（含外请）均应根据所授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于每学期初至少备好4-10套书面作业题，形式由教师自定。授课周次为8-12周的课程建议准备4-6套；授课周次为16周的课程建议准备8-10套。具体形式和内容由各教学院（系、部）确定。
（四）每学期开学初第一周任课教师将作业题纸质版提交所在院（系、部）涿州驻勤办公室。各院（系、部）指定专人负责统计收集、保管及使用预案作业题。
（五）遇到可能导致班车晚点、不能准时到课的紧急情况时，各院（系、部）及时报告教学秩序应急小组，启动部门应急预案。各院（系、部）指定专人负责涿州校区预案执行及学生的组织管理工作，学生上课安排原则上不做调整。如遇北京市提前发布红色预警的情况，全体任课教师（含外请）必须提前一天到达涿州校区。
（六）任课教师为报告情况第一责任人，应第一时间电话通知本部门领导。任课教师对课堂负有主体责任，同时建立师生协作，发挥学生班委自主管理能力，根据教学进度和提交的预案，安排学生自学。各院（系、部）须做好相关作业的收回、批阅和反馈工作。是否补课由任课教师根据实际情况报系（院）部审核确定。
（七）污染天气预警情况下的处理：
（1）蓝色预警
建议体育教学部将体育课转入室内进行,具体由体育教学部落实。
（2）黄色预警
建议体育教学部将体育课转入室内进行,具体由体育教学部落实。
（3）橙色预警
停止室外体育课，原室外体育课转入气膜体育馆及教室内进行。限于气膜体育馆承受能力，一部分室外体育课改为室内理论课，课程安排及上课地点由体育教学部负责联系涿州校区教务处办公室落实。
（4）红色预警
根据学校预警指令，启动教学工作应急预案。室外体育课按橙色预警处理。
（八）考试应急预案
（1）为学校教职工安全及教学考虑，遇有天气红色预警通知，涿州校区监考任务的老师须提前一天到达涿州校区。
（2）根据具体天气情况，及时了解涿州班车的动态，如遇到高速和国道封道，学校安排监考教师乘火车前往涿州校区。
（3）期末公共课试卷需考前一周到达涿州校区，专业课试卷提前三天到达涿州校区，做保密管理。
（4）各院（系、部）在两校区都应配备机动监考人员。
（5）各院（系、部）在涿州校区指派一名联络员处理紧急情况。联络员信息需报教务处考务科备案。
（6）各院（系、部）分别制定应急预案，并报教务处备案，各院（系、部）主任是第一责任人。
三、附则
本预案自从公布之日起施行，原《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涿州校区保证教学秩序应急预案》（院字（2005）53号）自行废止。


附件4
安全保卫应急响应预案
一、目的和适用范围
为了响应《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关于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保障师生的身体健康安全，保证教学有序进行，提高师生自我保护能力，规范发生突发事件时的应急响应行为，针对空气污染等突发事件采取科学合理有效对策，降低突发事件对我校造成的不利影响和伤害，制定本预案。
二、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减少危害。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中，要高度重视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把保障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最大限度降低危害，并切实加强对应急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工作。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成立空气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对重污染天气处置工作。
三、领导机构
组  长：李  明
副组长：衣  扬、陶  瑞
成  员：邢  茜、李  航
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负责统一决策、组织、指挥校内重污染天气安全保卫应急响应行动，下达应急处置工作任务。重大问题及时向学校空气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请示报告。 
四、应急处置
建立应对重污染天气的预警信息接收与传播工作，做到快速反应、应急处置、及时报告信息，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指挥水平。
（一）收到上级发布的相应预警后，立即电话报告领导小组组长，并按领导要求开展工作。
（二）通过电话了解车辆运行情况，准确掌握车辆拥堵地点和乘载人数，向学校应急小组汇报。
（三）出现紧急情况，及时向地方公安交通部门申请援助。
（四）接到预警后，加强校内巡逻，协助教学及其他部门一起，维护校园及课堂稳定有序。
（五）加强校园安全保卫工作，密切关注校内师生动态，做好稳定工作。
（六）听从学校应急小组指挥，落实下达任务。


附件5
团学活动应急响应预案
根据《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相关要求，为保证极端天气条件下，各类团学活动在环保、平安、有序的环境下开展，保障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特制订本应急预案。
一、适用情况
本应急预案适用于因天气（雾霾、大雪、大雾、暴雨等）等极端天气。
二、应急措施
按照《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空气分级类别。
（一）蓝色预警：尽量减少户外运动
户外活动应及时调整时间，或转入室内合适场所。如均不能满足，又必须举行的学生户外活动，连续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并限制活动参加人数。
（二）黄色预警：减少户外运动
户外各类团学活动应做及时调整时间，或转入室内合适场所。如均不能满足，又必须举行的学生户外活动，连续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要限制活动参加人数，做好相应防护的措施。
（三）橙色预警
停止户外各类团学活动；组织学生在室内开展演讲、座谈、合唱等活动。
（四）红色预警
停止校内外各项团学活动，组织学生在室内开展读书等活动。
三、措施保障
各类学生组织要按照《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相关要求和本预案的具体规定执行，及时调整停止各项户外活动，配合学校职能部门开展针对学生的医疗防护、安全保障、知识宣传等工作。各类学生组织做好思想引导工作，主动向青年学生传播积极、科学、健康的空气重污染防护知识和信息，做好空气重污染期间各类青年学生的思想引导工作。


附件6
后勤保障应急响应预案
为应对空气重污染，保护我校师生身体健康，根据学校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制定后勤保障应急响应预案。
一、适用范围
北京校区和涿州校区。
二、应急措施
（一）橙色预警、黄色预警、蓝色预警
交通科随时关注路况，根据高速封路情况研究行车路线。
（二）红色预警
（1）交通科根据路况和教学需求，及时请示上报学校空气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调整两校区通勤班车运行班次，同时在校园网发布通知。
（2）餐饮科随时联系班车状态，保障教师就餐。
（3）根据学校空气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安排临时取消正常班车情况下，为保障教学安排，两校区安排车辆接送乘坐高铁教师。（接送车次G6741，北京西-涿州东，发车时间10：15，到站时间10：40）接送车次将根据列车时刻表做相应调整。
（4）卫生所开展空气重污染防护知识宣传。
（5）在学院未发布预警，但发生高速路况出现严重影响两校区正常通勤的情况时，向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启动预警相应预案。
附件7
各部门应急预案
负责人和联络员名单和联络方式

学校领导小组
刘向兵：010-88561108、13601263695；
李华东：010-88561857、13801157660；
刘玉方：010-88561239、13661216916；
刘丽红：010-88561811、13911966126
吴万雄：010-88562585、13601168201。

党政办公室应急联络方式
程  杉：010-88561836、13520880624； 
焦园媛：010-88561578、13720092209；
王利华：010-81202773、13731288116。

教务处教学应急联络方式
姜  颖：010-88561923、13611096716；
蔡  月：010-88561860、18600125696；
何一鸣：010-88561866、13681295381；
教务处教行科电话：010-88561864；
教务处考务科电话：010-88561988；
涿州校区教务处办公室电话：010-81202709、81202854。

学生工作部应急联络方式
许  涛：010-88561793、18515358209；
丁建安：010-88562750、13581599342；
陈  卓：010-88562370、13910675528

保卫处应急联络方式
李  明：010-88561132、13801153805；
衣  扬：010-88561899、13810019300；
陶  瑞：010-88562851、13911983521。

团委应急联络方式
战  帅：01088561083、15801055899；
刘靖萱：01088561083、18800068166。

后勤处应急联络方式
赵金荣：13621298227；
杨学松：13661367890（交通）；
沈跃中：13501013911（涿州餐饮）；
郑  静：15801408694（北京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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